       重要通知：医保接口规范修改

各定点机构：

    为配合医保健康综合子账户管理办法的出台，同时为了进一步

完善医疗数据，根据《关于规范疾病分类与代码的通知》（厦卫综

2012【106】）的要求，医保接口规范做了修订，增加健康账户支

付额和健康账户余额两项内容,同时门诊数据增加上传诊断记录，

即增加两个字段：Bqzdbm
C10（门诊）病情诊断编码和Bqzdms


Varchar2(200)病情诊断描述。详情请参考医保接口规范修改通知

和最新版本医保接口规范。

请在www.xm12333.com网站下载相关内容。

请各定点机构加紧做好医院信息系统或药店信息系统的改造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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